采购需求表及采购要求

[bookmark: _Toc30578][bookmark: _Toc8015]一、采购需求表
	
采购名称
内容
	2026年黎川县烤烟种植保险承保公司项目

	数量
	1项

	服务期
	合同签订后1年服务期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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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ookmark: _Toc4122][bookmark: _Toc507597381]采购要求
一、项目概况
为保障全县烤烟种植户利益，稳定烟叶生产，现面向具备资质的保险公司采购烟叶种植保险和烟叶种植责任险服务，实现全县烤烟种植100%参保目标，服务周期为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服务费用按实际参保面积核算。
二、保险服务基本要求
（一）投保范围要求
1.  承保范围覆盖全县所有乡镇种植的全部烤烟，从种植到烘烤的全过程，不得遗漏任何区域。
2.  参保率需达到100%，参保面积以烟叶种植合同面积为准，需与农业农村部门、烟草公司核实确认。
3.  保险标的限定为生长和管理正常的烤烟，对不符合生长管理要求的烟株可拒绝承保。
（二）保险责任要求
1.  承保风险需覆盖冰雹、风灾、暴雨、洪水、内涝、旱灾、火灾、病虫害等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包括烘烤过程中除人为因素以外所造成的损失），以及烟叶种植户在从事生产过程中受到的意外伤害。
2.  赔偿触发条件：保险期间内，上述原因直接造成保险烟株有效叶片损失，且损失率达到15%及以上（含15%）时启动赔偿。
3.  保险期间：自保险烟叶移栽大田成活时起，至有效烟叶采收完成时止，具体起止日期需在保险单中明确载明，不得超出约定范围。
（三）保险金额及费率要求
1.  烟叶种植保险每亩保险金额固定为1000元/亩，保险费率固定为6%，烟叶种植责任险每人保险金额固定为10万/人，保险费率固定为0.01%，不得随意调整。
2.  计算公式：
1.  保险金额=每亩（每人）保险金额×保险面积
2.  保险费=保险金额×保险费率
3.  需按实际核实参保面积核算保费，不得虚报、漏报面积。
（四）赔偿标准要求
1.  赔偿金额计算公式：赔偿金额=不同生长期每亩最高赔偿标准×损失率×受损面积
2.  损失率核定方式：损失率=1-(抽样的受损样本单株有效叶片基数/单株有效叶片基数)，单株有效叶片基数需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3.  分生长期赔偿标准：
	生长期阶段
	时间范围
	最高赔偿标准

	第一阶段
	移栽大田之日起至打顶结束期止
	每亩保险金额的80%（即800元/亩）

	第二阶段
	烟叶采收阶段
	每亩保险金额的100%（即1000元/亩）


4.  烘烤期间赔偿标准：以实际造成损失为准，不超过总的保险金额。
5.  各阶段具体起止日期需在保险单中明确约定，不得模糊表述。
三、服务质量要求
1.  查勘时效要求：接到出险报案后，需在24小时内完成现场查勘，出具查勘报告，重大灾害需4小时内响应。
2.  定损准确性要求：定损过程需抽样规范、数据准确，损失率核定误差不得超过5%，需邀请种植户代表参与监督。
3.  理赔时效要求：完成定损后，需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赔款支付，不得无故拖延。
4.  人员配置要求：需配备不少于2名熟悉烤烟种植、灾害评估的专业查勘定损人员，服务期内保持稳定。
5.  培训服务要求：每年需为种植户、基层工作人员提供不少于2次保险政策、防灾防损知识培训。
四、考核标准
1.  参保进度考核
1.  2026年7月1日前参保率需达到100%，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
2.  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参保核实、保单出具的，每延迟1个工作日扣1分。
2.  理赔服务考核
1.  查勘响应时效：重大灾害4小时内未响应、普通灾害24小时内未响应的，每次扣1分。
2.  定损准确性：损失率核定误差超过5%的，每次扣0.5分；因定损错误导致种植户投诉的，每次扣1分。
3.  理赔时效：完成定损后，未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赔款支付的，每延迟1个工作日扣1分。
3.  服务质量考核
1.  未按要求开展种植户培训的，每少1次扣1分。
2.  查勘定损人员不足2人的，每少1人扣1分。
4.  考核运用
	年度得分
	[95,100]
	[90,95)
	[85,90)
	[80,85)
	(0,80)

	扣罚金额(元)
	0
	500
	1000
	2000
	3000


五、违约责任
（一）轻微违约
1.  因服务方原因导致参保进度延迟、数据报表未按时提交的，服务方需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2.  查勘定损人员临时缺岗超过2人的，服务方需在24小时内补充合格人员，否则按每日100元标准支付违约金。
（二）一般违约
1.  未按约定开展种植户培训，或培训内容不符合要求的，采购方有权要求重新培训，服务方需承担相关费用。
2.  因服务方数据错误导致种植户投诉，经核实属实的，服务方需承担投诉处理费用，并按每次100元标准支付违约金。
（三）严重违约
1.  服务方擅自调整保险金额、费率，或虚报参保面积的，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服务方需退还已收取的全部保费，并按合同金额的5%支付违约金。
2.  服务方泄露种植户信息、理赔数据等涉密内容的，采购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服务方需承担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并按合同金额的5%支付违约金。
3.  服务方无故拖延理赔超过15个工作日，或累计发生3次以上重大理赔纠纷的，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按合同金额的5%支付违约金。
（四）合同终止
1.  因服务方严重违约导致合同终止的，采购方有权将服务方列入供应商黑名单，3年内不得参与本县任何采购项目。
因不可抗力或政策调整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双方协商解除合同，服务方需按实际完成工作量结算保费。
1、 [bookmark: _Toc23281]商务条款
1、本磋商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投标人应达到或优于本磋商文件要求，且符合国家（行业）相关规划、标准和规范要求。 
2、投标人须提供符合要求及标准的服务，并负责服务中出现的任何问题。 
3、所有标的的知识产权问题，由各投标人自行负责。
4、报价要求：本项目为交钥匙项目，投标报价包含磋商文件规定的完成本项目相关服务所需的设备、人员、培训、技术支持、税费等一切相关费用。
5、付款方式：签订合同，保单生效后，成交供应商开具增值税发票，采购人一次性拨付保险费。
6、合同履行期限：服务期限为一年。
[bookmark: _GoBack]7、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